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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手工”的茅台酒

近日，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市

场监管局经过3个多月的缜密调查，

兵分两路成功查处一起涉嫌制售假

冒“茅台”酒案，捣毁制假窝点一处，

查处存储库房一处， 查获违法当事

人3人。现场查扣其正在交易的涉嫌

假冒“茅台” 的53度飞天茅台酒78

瓶，查获定量灌装机、压盖机、贴标

版等制假工具、设备7件，以及假冒

茅台酒包装盒、标签、瓶盖、飘带、白

色空瓷瓶千余件， 低档酱香型白酒

1000斤， 另查扣当事人堆放在亲戚

家中的43度贵州茅台酒、53度贵州

茅台酒1000余瓶，涉案金额超过200

万元。

经过 3个多月抽丝剥茧式的调

查， 警方发现该酒业商行实际为制

售假冒茅台酒窝点， 当事人从网上

购进制假的设备及侵权的茅台酒标

签、 飘带、 瓶盖、 包装盒及空酒

瓶， 又从网上以低价购进用于灌装

的低档酱香型白酒， 在店内自行利

用定量灌装机、 压盖机等工具进行

灌装及打包装箱， 并将成品的假茅

台酒分批运往其在乡下的亲属家，

作为临时堆放仓库。

最“二人转”的鸡精

近日，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一起假冒注册商标、 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开庭审

理。

自 2015 年起， 被告人师某钧

伙同其妻刘某娜使用其生产的鸡精

原材料充填、 包装成假冒的注册商

标“太太乐” 牌鸡精、 “穆堂香”

牌土鸡鸡精以及“百信” 牌鸡精，

对外销售牟利。 另外， 被告人刘某

新购买“莲花” 牌味精外包装， 使

用“福瑞” 牌味精充填、 包装成假

冒的注册商标“莲花” 牌味精， 对

外销售牟利。

2017 年 9 月 19 日， 西安市公

安局侦查人员在河南省许昌市、 焦

作市， 陕西省西安市、 渭南市、 宝

鸡市将多名被告人抓获， 并查获大

量成品假冒鸡精、 包装袋、 包装

箱、 制假设备及原材料、 车辆等涉

案物品。 经司法鉴定， 师某钧、 刘

某娜的非法经营数额为 1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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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

选购“3D硬金”“一口价”

购买前看清产品标识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近来， 一种名为“3D 硬金” 的

黄金饰品因其款式新颖、 工艺独特而备受大众

青睐。 然而， 由于“3D 硬金” 饰品自身特殊

的工艺和销售中隐藏着消费者不熟悉的规则，

相关消费纠纷增多。 市消保委近日发布消费提

示， 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饰品前应从三方面

“做好功课”。

前不久， 消费者谢女士在某商店用 21.85

克的千足金旧饰品换购了一款一口价的“3D

硬金” 饰品， 回家后检查发现该饰品足金仅

10.23 克， 少了一半分量， 之后到店要求换回

原来的黄金饰品时被拒。

对于“3D 硬金” 这类新型黄金饰品， 大

多数消费者不了解其实际情况和销售方式， 依

然停留在传统黄金饰品的消费观念中。 对此，

市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这类饰品前应从

以下三方面“做好功课”：

首先是饰品特性。 消保委提醒， “3D 硬

金” 饰品， 是不同于传统黄金工艺的一种新型

产品， 主要以“电铸” 模式生产而成。 从其含

金量来看， “3D 硬金” 与传统黄金饰品并无

区别， 但使用“3D 硬金” 工艺所制作出的首

饰更具质感、 更加精巧， 这种工艺使黄金具有

更好的可塑性， 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高水平塑

型效果， 其加工费也要远高于传统黄金饰品。

其次是销售方式。 目前， “3D 硬金” 饰

品普遍为“一口价” 销售， 因其制作工艺复

杂， “一口价” 中包含的加工费要比等质量的

传统黄金饰品高很多， 如消费者用传统黄金饰

品换购等价的“3D 硬金” 饰品， 抵扣加工费

后， 黄金含量会减少。 消费者在购买或换购前

要留意查看产品标识， 明确黄金克重， 了解

“一口价” 中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另外，

换购或回收“3D 硬金” 是以首饰原材料的实

际克重为准的， 工艺费不包含在内， 因此消费

者在换购前要考虑清楚。

市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3D 硬金” 饰品

大多是空心的， 产品本身较薄， 消费者在佩戴

时不可用力挤压， 且应尽量避免饰品与尖锐硬

物碰撞， 睡觉时最好取下， 以免造成损坏； 游

泳、 洗澡、 化妆时也应取下， 以防止其与海

水、 池水、 肥皂、 化妆品等中的化学物质接

触。 商家在销售“3D 硬金” 这类新型黄金饰

品时， 应主动地告知消费者其特殊的重要信

息， 改善销售方式； 同时， 消费者在选购时，

也应关注和了解新产品的优缺点， 结合自身实

际作出选择，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从 “伦敦烟雾事件” 到鲁

尔区的衰落， 英国和德国痛定

思痛， 开始对生态环境进行大

规模的治理。 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 生态环境已大大改善， 其

生态治理经验如今已成为各国

学习借鉴的对象。 本期 “域外

之音” 就介绍了国际环境治理的经验。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 立法和执法是其中的关

键， 德国先后出台了 “德国经济补偿法” 和 “德国

矿产资源法”， 英国推出了 “清洁空气法”， 这些法

案为生态治理奠定了法理基础， 再加上严格的执

法， 让污染企业和个人不堪高昂的违法成本， 纷纷

整改， 最终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而在美国， 多立法

主体、 多层级的复杂法律体系， 保证了相应的法律

法规覆盖了环境立法的方方面面。 同时细分的环境

执法体系， 保证了只要有环境违法行为发生， 就能

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对当事人予以惩戒， 以此来保

护公众健康和环境。

我国也将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

中国” 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同时也提出了 “金山银

山不如绿水青山”， 并在 2014 年重新修订了 《环境

保护法》。 有了法律的护航， 更需要执法的严格和

较真， 才能还国家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给子孙后

代留下一个美丽家园。 金勇

生态环境整治法律先行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就消费者汤先生的遭遇而言， 驾校

通过巧立名目及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方式向汤

先生收取合同约定以外的费用的行为， 已侵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汤先生作为消费者， 依法享有知情

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金玮律师

表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的

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

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

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者、 用

途、 性能、 规格、 等级、 主要成份、 生产日

期、 有效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

明书、 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第九条的规定， 消费者享

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

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

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

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

受任何一项服务。 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时， 有权进行比较、 鉴别和挑选。 第

十条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

得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等公平交

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金玮律师坦言， 目前市场上确有一些驾

校以低价吸引消费者报名， 再利用信息不对

称、 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所谓的 “潜规则”

等方式与名义强制向消费者收取额外的费用

等， 这就需要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 切勿因

为贪图表面上的便宜而上当受骗。

就此，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有意向报考驾

照的市民， 在选择驾校时应选择合规的、 具

备良好口碑与信誉、 管理规范的正规驾校。

同时， 在签订合同时， 也应注意合同约定价

款所包含的服务事项与范围， 如驾校承诺是

包干价的， 也应予以注明， 以免遭遇额外的

项目与乱收费情况。 此外， 也提醒消费者保

留好合同、 付款凭证与发票等有关证据， 从

而有助于在发生纠纷时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汤先生

投诉时间 2018 年 8 月

去年 6 月， 刚买了新车的汤先生准备

考驾照， 他通过某网站找到一家比较有名

的驾校， 根据网上提供的地址前往驾校报

名学习。 虽然发现该地址所在的驾校并非

网上宣传的那所驾校， 汤先生看到价格便

宜， 没有多问也就报名了。 支付了 5500 元

给驾校后， 双方签订了合同， 合同上写明

这个价格包括了所有科目的考试费。 这样

的价格让汤先生觉得挺划算， 但没想到很

快问题就出现了。

在考科目一的时候， 驾校负责人孙先生

让汤先生另外支付了 800元， 称这是考四个

科目的费用， 并且当场给了汤先生一张收

据， 表示驾照拿到后会将这 800 元全部退

还。 看到有收据， 汤先生也未作多想， 就把

800 元交给了孙先生。 科目一考试结束后，

孙先生却威胁汤先生， 如果想继续学的话就

把 800元的收据还给他。 由于怕在后续的学

习中被驾校刁难， 汤先生无奈之下只得交出

了收据， 孙先生当场把收据撕毁了。

而汤先生在学车过程中， 驾校称教练车

是普桑， 考试车是别克， 驾校改用别克练

车， 按照一圈 50 元收费。 对此， 汤先生为

练车也只能交钱。 此外， 在考科目二、 科目

三的时候， 教练又要求汤先生分别发了 300

元和 500元的红包， 声称如果不给红包， 师

傅就不让他学车或者不给予规范性的指导。

而在考试时， 驾校还额外收取了 150 元， 称

这是场地费。 最终， 汤先生先后花费了

8000多元才拿到了驾照。

驾校收费借口多

不给钱就不过关

  汤先生对于驾校的行为感觉很愤懑， 于

是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接到了投诉后，

浦东消保委找到了该驾校负责人孙先生， 对

方对汤先生的投诉内容百般推诿。 经过多次

协调， 孙先生承认当初撕毁了 800 元的收

据， 并表示退款。 对于 150元的场地费， 消

保委工作人员向孙先生要了考试场地的地址

和电话， 联系后得知根本没有场地费一说，

工作人员询问孙先生时， 他又改口说是跨区

费。 由于汤先生后来表示对这 150 元不再追

究， 驾校方最终没有退还场地费。

而对于包括红包在内的其他费用， 驾校

方称是汤先生自己同意的， 因此尽管工作人

员与驾校多次沟通， 最终依然未果。

对此， 浦东消保委建议准备考驾照的消

费者， 一定要选择正规、 口碑好、 管理规范

的驾校， 不要贪便宜， 一旦价格低于市场

价， 必定会有猫腻， 不是有的项目没有写进

合同， 就是期间找各种借口收费， 最后支付

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 还导致自己的合法

权益得不到保障。 此外， 一旦遇到乱收费、

不开发票、 收费公司与驾校名称不一致等情

况， 应保留好发票等相关证据， 事后可以向

有关部门投诉。

（长按二维码可进入微信 “法

律服务” 专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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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11月1日至30

日， 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
涉案车辆共计1070辆， 其中
普通二轮15辆、 轻便摩托车
30辆、 电动车972辆、 小型
汽车6辆、 自行车1辆、 人力
三轮34辆、 残疾车4辆、 正
三轮4辆、 共享单车4辆。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
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期
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
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
人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19年3月5日

公 告

车牌号 车型

（续转A2-B2中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